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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从正名看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创造性发展∗

王 　 博

　 　 摘　 要：董仲舒和荀子的人性论最突出的共同点是都附属于其正名学说，且都是为了王道理论所做的基础性

论证。 荀子正名的核心原理是以实定名，董仲舒则为察名责实。 荀子通过对性之正名，以人性实有之欲作为圣王

制礼义的必要前提。 董仲舒通过深察圣人立性之名时所代发之天意，以未善之民性作为天立王、王立教的必要前

提。 相比于荀子，董仲舒对正名之下的人性论的创造性发展在于，将正名原则贯彻到极致，对人性相关之名进行了

彻底地“深察”，将人性论限定在万民之性的范围之内，以性、情两分的方式处理了“生之谓性”传统无法合理导出

善治的问题。 性三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划分，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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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的人性论更多被置于中国人性论发展史

中进行定位，从而被看作是对孟子人性论和荀子人

性论的调和或折中，只是中国人性论发展的一个

“必要”的逻辑环节。 对孟、荀、董人性论发展逻辑

的主流看法是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对董仲舒

人性论的基本定位是性三品说①。 周炽成先生通过

对“性朴论”传统的重新阐发，表明董仲舒的人性论

从属于从孔子到荀子的“主流”发展脉络［１］ 。 黄开

国先生对“性朴论”的反对将性善—性恶—性有善

有恶的人性论发展逻辑转移到性同一说—性品级

说，同时指出了性三品说的逻辑困难［２］ 。 对性朴论

的强调最大限度地肯定了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继

承，但二者最主要的共通之处却并未得到阐明，董仲

舒相比荀子的创造性发展亦被无形遮蔽。 董、荀人

性论最突出的共同点是都附属于其正名学说，且都

是为了王道理论所做的基础性论证。 董、荀人性论

的不同基于所从属的正名学说之差异，荀子正名的

核心原理是以实定名，董仲舒则为察名责实。 荀子

通过对性之正名，以人性实有之欲作为圣王制礼义

的必要前提。 董仲舒通过深察圣人立性之名时所代

发之天意，以未善之民性作为天立王、王立教的必要

前提。 相比荀子，董仲舒的创造性发展在于，将正名

原则贯彻到极致，对人性相关之名进行了彻底地

“深察”，将人性论限定在万民之性的范围之内，以
性、情两分的方式处理了“生之谓性”传统无法合理

导出善治的问题。 对性同一说—性品级说发展逻辑

的强调，有助于展现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发展

逻辑的粗糙之处，但以性同一说、性品级说两种人性

论的共存来解说董仲舒人性论的“内在矛盾”，并以

形式逻辑来判定性三品说的“不合逻辑”，无助于真

切把握董仲舒立论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以及人性理

论在整个董学体系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事实上，
性三品说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划分，而是一个动

态过程之呈现，蕴含着董仲舒人性论的核心要义。

一、正名学说中的人性论

荀子讨论人性问题的核心篇目为《正名》，董仲

舒则为《深察名号》。 尽管刘向以来的大部分学者

讨论荀子人性论都以《性恶》为准，但从 ２０ 世纪开

始，学者纷纷以《性恶》与其他篇目中的人性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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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为核心理由，对《性恶》与荀子的关系提出诸多

质疑，多数论证较为合理②。 尽管有学者强调应以

历时性的方式看待这些不同［３－５］ ，但《性恶》中还有

更多证据表明其非荀子所作③。 笔者认为，《正名》
中的人性论最能代表荀子思想，是荀子在《礼论》中
论证圣王制礼义之必要性的根基。 董仲舒的《深察

名号》正是在《正名》基础上的推进，但此推进之核

心是对正名学说之发展，人性论之发展依附于正名

学说之发展。 或者说，正是由于正名学说有了重大

推进，董仲舒的人性论才与荀子有了重大差别。
正名最早被孔子当作“为政之首务”提出，孔子

从“名不正则言不顺”一路推到“民无所措手足”，并
以“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

言，无所苟而已矣”作为正名的基本要求［６］ 。 在孔

子这里，正名追求的是名、言、行的一致，可名者必可

言，可言者必可行。 正名的主体是君子，正名又是为

政之所务，因此“名”更多指向的是政治伦理关系中

的名分。 在孔子看来，每一人伦之“名”，唯有实现

其所蕴含之一切“人道纲常”，方可真正以其“名”
“名”之。 正名也就意味着处在政治伦理关系中的

每个人皆守其分位，实现名、言、行的一致。 在孔子

那里，人性论本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的正名学说并

不需要人性论的直接参与。 到了荀子，孔子的正名

学说得到了极大发展。
荀子认为，在明君治下，民众自然化于道，辨说

没有意义。 但在大乱之世，邪说奸言横行，故不得不

辨说，此为王道之始。 荀子说：“辨说也者，心之象

道也。 心也者，道之工宰也。 道也者，治之经理

也。” ［７］４２３在荀子阐说的“辨说、心、道、治”的关系

中，辨说就成了实现善治的首要之事。 辨说的基本

要求是“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 ［７］４２３，如
此方能实现“正名而期……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

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７］４２３。
正名的意义就此引出。

荀子正名学说的根本要义是：“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其民

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

矣……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

名。” ［７］４１４在荀子这里，王者正名是为了使民易使，
能够乐于守法循令，如此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人性

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居于什么位置呢？ 《正名》开

篇就说：“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

礼。 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

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 ［７］４１１－４１２虽然荀子说后

王之成名包含了刑名、爵名、文名、散名，但《正名》
只探讨了散名的正名问题。 万物之散名跟人更相关

的是“性、情、虑、伪、事、行、知、能、病、命”等概念：
　 　 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

性。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情然而

心为之择谓之虑。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虑

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正利而为谓之事。
正义而为谓之行。 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 知

有所合谓之智。 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 能

有 所 合 谓 之 能。 性 伤 谓 之 病。 节 遇 谓 之

命。［７］４１２－４１４

这些散名是在层层递进中被定义的，而所有概

念的起点是性。 《正名》对性以及相关的这些概念

给出定义后，又将“性、情、欲”置于另一种层层递进

的定义中：“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
情之应也。” ［７］４２８ 这里的“欲”是一个新加入的概

念，它之所以如此重要，乃因“凡语治而待去欲者，
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 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
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 ［７］４２６。 “天之就”意为生

来如此，或者说本然如此。 既然性乃天之就，则依性

而渐进成立的情、欲都为天之就，因此要实现天下之

治，必须要正视作为人之天性的“欲”，不可能去欲，
亦不可能寡欲。 到了这里，礼义的必要性已经呼之

欲出了。 在《礼论》中，荀子开篇即言：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
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

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

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
必不 屈 于 欲， 两 者 相 持 而 长， 是 礼 之 所 起

也。［７］３４６

对荀子而言，性只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 通过

对性、情、欲等概念的正名，从而确认其都为天生。
天生之欲既然不可去，那么若没有礼义对人之欲加

以引导和约束，就会天下大乱。 圣王制礼义之目的

正在于防乱止非。 可以看到，无论是性、情还是欲，
在荀子这里都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无所谓善恶，亦无

所谓好坏。 只是由于人生来就有这些，为了不让社

会陷入混乱，才应该以此为前提和基础来制定社会

规则，对之加以引导和约束。 各种人为制定出来的

社会规范就是礼义，也可以称作“伪”。 圣人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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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依据人性而制礼设义，伪合乎性就能天下大治。
董仲舒也以正名为王道之始，《深察名号》开篇

即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 辨大之端，在深察

名号。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８］２８４－２８５作为“大理

之首章”的名包含了是非顺逆，与天地相通。 为何

名可以有如此巨大的功用？ 因为“是非之正，取之

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
地为名号之大义也” ［８］２８５。 到这里，董仲舒的正名

学说已经显示出与荀子的巨大差异。 荀子的圣王是

要通过据实定名来实现名实相符，可以说是先有实

再有名。 而董仲舒的圣王是要通过深察圣人在立名

时所代发的天地之道来使自己的现实治理与名相符

合，可以说是察名责实，先有名再有实。 因此，荀子

在说出后王成名所应遵循的原则之后就开始对性、
情等分别加以定义了，但董仲舒却要回到先王立名

之初，连“名”之“名”都要先察方可：
　 　 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

之名。 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

也。 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天

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 名则圣

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８］２８５

董仲舒相信所有的“名”都蕴含天意，圣人立名

遵循的根本原则是效法天地，立名相当于圣人代发

天意。 在荀子那里，承担正名之责者并非古圣先王，
正名亦从未实现，而是有待理想中的圣王来实现。
而在董仲舒这里，理想中的圣王所要实现的正名只

是以其实际的治理对古圣先王所立之名的符合，本
质上是人世政治对天道或者说天意的符合。 董仲舒

强调，由于“名生于真”，所以判断是非的根本办法

就是“反其真”，解决是非的根本办法就是“诘其名

实” ［８］２９０－２９１，意味着正名就是要让实符合于名之

真，察名责实。 道出这一正名学说的根本要义后，人
性论正式出场：“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

反性之名。 性之名非生与？ 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

性。” ［８］２９１董仲舒解决人性淆乱问题的方法是要回

到问题的本源处，从性之名上去“反其真”，从而得

到圣人立下“性”这个“名”时所代发的天意。
董仲舒关注性的缘由也与荀子有较大差异。 荀

子要为圣人制礼义的必要性作论证，而董仲舒由此

再进一步，不仅要为王者存在的必要性作论证，也要

为王者教化万民的必要性和资格作论证。 董仲舒

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

善之，此天意也。 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

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今案其

真质， 而 谓 民 性 已 善 者， 是 失 天 意 而 去 王 任

也。” ［８］３０２类似的论述也见于《实性》 篇。 不仅如

此，董仲舒还要将正名的原则贯彻到底，从“王”这

个字的立名本义去追问王的使命，这是《王道通三》
篇论述的主题。

总之，在董仲舒这里，作为王道之始的正名学说

更多是作为一种方法而存在的，而附属于正名学说

中的人性论则最突出地贯彻了正名的方法，以对王

及王教之必要性的论证成为王道学说中的一个重要

环节。

二、性之名如何正？

既然董仲舒和荀子的人性论都附属于正名学

说，那在他们各自的正名学说中，作为“名”的“性”
如何能够得正？ 或者说，他们如何使用自己的正名

学说论证人性？
荀子的王者制名之目标为“指实”。 那么，性之

实是什么呢？ 荀子给性下的定义是“生之所以然

者” ［７］４１２，和告子的“生之谓性” ［６］３２６并无本质上

的不同。 正如学者们指出的，“生之谓性”其实是性

在先秦时代的普遍定义④。 在此定义中，人生来就

具备的东西就是性之实，性是为此 “实” 所定之

“名”。 那为什么不将生之所以然者命名为“生”反
而要命名为“性”？ 性比生多出来的是什么？

定义了性之后，荀子又接着定义了情、虑、伪等

几个概念。 荀子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

情。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

伪。 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 ［７］４１２虽然这

几个概念是递进的关系，但可明显看出贯穿于其中

的是“心”这个并未加以定义的概念。 在荀子这里，
“心”属天官或者说五官之一，五官是万物散名之属

人者得以分别的关键所在。 心是五官中最重要的一

官，“心有征知”，耳才能知声，目方可知形。 与人性

最相关的“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也是靠

心加以征知和区分的［７］４１５－４１７。
从字形构造来看，心与生相合即是性。 因此，在

“生之所以然者之谓性”中，性这个名同时表明心也

是人生来即有。 性之好、恶、喜、怒、哀、乐其实是心

之好、恶、喜、怒、哀、乐，这些统被定义为情。 情无所

谓善恶，心对情具有选择与区分的能力，这种能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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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虑”。 心在虑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之转化为人的

行为、行动，则是“伪”。 就这样，以心为关节点，荀
子完成了从性到伪的整个理论构造。 如前所述，性
和伪是相依存的一对概念。 但在这种依存中，性只

是作为基础而存在，伪才是人性论的真正关注点。
由于性不能自美，必待伪才能使之趋向美。 “美”在
这里是一个价值判断，可以视为好，也可以视为善，
但是不能自美之性却不能视作美之反面。 因此，伪
的必要性就在于，能引导和规范不能自美之性，使可

能相冲突的不同人之情、欲不产生纷争，使社会达到

美的状态。
在此意义上，荀子人性论的重心就不在性而是

在伪上。 性依靠伪成其美的过程被荀子称作“养”，
因此不仅《正名》的论述最终落脚于“养”上［７］４３２，
《礼论》更以“养”欲作为论礼的起点。 先王制礼义

的目的是为养人之欲，所以荀子强调 “故礼者养

也” ［７］３４６。 人性论就这样成为荀子的圣王制礼义

之必要性的论证。
在董仲舒的正名学说中，察名责实的关键是反

性之名，以求得圣人立名所代发之天意。 董仲舒说

“性之名非生与？” 是以反问的方式道出 “生之谓

性”，性就是“生之自然之资” ［８］２９１。 所以，虽然董

仲舒与荀子的正名学说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他们对

人性的基本定义差异并不大，这也是学者论证董仲

舒与荀子的人性论同为性朴论的核心理由。 但董仲

舒并没有像荀子一样从生之谓性一路往后推导出自

己需要的概念，反而继续对性加以追问：“性者质

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 既不能中矣，而
尚谓之质善，何哉？ 性之名不得离质。 离质如毛，则
非性已，不可不察也。” ［８］２９２ “性者质也”是对生之

自然之资谓之性的进一步确认，生之自然之资就是

质。 “诘性之质于善之名”，则是强调“性”和“善”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名，作为生之自然之资的性不可

以谓之善，说性善就意味着质善。 这里已经明显在

针对孟子了。 虽然《性恶》篇早已将孟子作为立论

的靶向，但如前所述，荀子并没有明确人性为恶，
《性恶》篇更有可能是荀子后学作品。 董仲舒在承

继荀子以正名论性的基础上，也部分接续了荀子后

学对性善论的严厉指责，因为在他们看来，性善论最

大的问题在于，它使礼义或王教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由于为性正名的方式不同于荀子及其后学，董仲

舒亦没有完全否认人的生之自然之资中有善的成

分。 加之董仲舒正名的方式是察名责实，若性之名

中不含有善的成分，则性之实亦不可能趋善。 因此，
董仲舒对性做出了性、情二分的处理，使性同时包含

有善恶，并将心发展为禁恶成善的关键：
　 　 栣众恶于内，弗使得发于外者，心也。 故心

之为名栣也。 人之受气苟无恶者，心何栣哉？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诚。 人之诚，有贪有仁。 仁

贪之气，两在于身……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

栣，与天道一也……必知天性不乘于教，终不能

栣。 察 实 以 为 名， 无 教 之 时， 性 何 遽 若

是？［８］２９３－２９６

在荀子那里，心是一个贯通于由性到伪却又未

加以定义的概念。 董仲舒将心定义为“栣”，意为禁

制⑤。 心的功能在于禁制性中所存在的恶，使之不

发于外。 由心之名所包含的禁制之意就能看出人之

实⑥有贪有仁，人之身具备贪仁之性，正与天有阴有

阳相副。 在这里，气与性、质同义。 由于天道禁阴，
人身亦以心来禁情（欲）。 如果人得之于天之性不

加教化的话，性中之恶就不能得到禁制。 到这里，王
教的必要性就出现了。 上引最后一句殊为难解，故
很多学者以此为讹［９］ ，但如果我们回到董仲舒正名

学说察名责实的方法，就不难看出“察实以为名”实
际上正是荀子的正名方法，董仲舒认为以此种方法

对性进行正名，就会引发无教的后果。 紧接着，董仲

舒通过著名的禾米之喻指出性未善之旨：
　 　 故性比于禾，善比于米。 米出禾中，而禾未

可全为米也。 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
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

也。 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 止之内谓之天性，
止之 外 谓 人 事。 事 在 性 外， 而 性 不 得 不 成

德。［８］２９７

性、善的关系有类于米、禾，善出于性中，但性并

非全为善，还包含了恶，只能说性未善，正如禾未成

米。 善为人继之于天但又必须发之于外之性，发之

于外靠的是人事上的努力，若此方能成善成德。 但

董仲舒所言的人事却并非靠自己就能成善的个体修

养，而是外在的王教。 因此在《深察名号》前面已用

极大篇幅为王、君进行正名的情况下，董仲舒又对民

进行了正名：
　 　 民之号，取之瞑也。 使性而已善，则何故以

瞑为号？ ……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
如瞑者待觉，教之然后善……性而瞑之未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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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也。 效天所为，为之起号，故谓之民。 民之

为言，固犹瞑也，随其名号以入其理，则得之

矣。［８］２９７－２９８

在董仲舒看来，圣人以“民”来作为万民之名

号，因为民的本义为“瞑”。 按段玉裁的说法，暝当

释为合目或者说闭目⑦。 进一步说，“民”意指昏睡

未醒之人。 正如昏睡之人有觉醒的可能，万民之性

也包含了善质在内，但在没有受到圣人教化前不能

说万民之性为善。 董仲舒的人性论关注的并不是普

遍的人性，而是将人性限定在了万民的范围之内。
因此，董仲舒才会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

中名之。” ［８］３００所谓“上”，就是圣人；所谓“中”，就
是可通过圣人的教化成其善之万民；所谓“下”，就
是必待刑戮之顽民。 当然，必待刑戮之顽民也是通

过教之后才能加以确认的。 因此，这里所表达出的

所谓“性三品”说是以教化为立论核心的。 人首先

被区分为教化者和被教化者，教化者之性纯善无恶，
被教化者性未善。 依据教化之结果，被教化者又被

区分为可被教化者和不可被教化者，而作为教化者

的圣人以其本然之善获得教化万民之资格。 因此，
三品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划分，而是一个动态过

程之呈现，这也让董仲舒与后世所有持性三品的学

者有所区分。 性三品说蕴含了董仲舒人性论的核心

要义。 依据对圣人所立性、民、王等名之深察，未善

之民性待教而善，中民之性教而可善，下民之性教亦

不可善，上品圣人之性纯善。 天立王以教化万民乃

由于民性未善，王具备教化万民之资格乃由于其性

纯善。 王立教乃对天意之顺应，亦是对“王”之正

名。 王道通三，天人合一，董仲舒王道学说之本旨即

随之显现。 因此，脱离正名学说和王道学说，脱离董

学的整个体系，无法探知董仲舒人性论的真相。

三、董仲舒人性论之“正名”

在正名学说之下，董仲舒从性未善之义推出圣

人必承天意以立教化，由此所成之王道则是人性论

的理论指归。 确认这个事实后，就可以对董仲舒的

人性论给出更合适的学术史定位。
在对董仲舒人性论的所有讨论中，都绕不开对

孟、荀、董这个人性论思想进程的整体性评判。 最早

涉及这个问题的学者是西汉的刘向。 刘向说：“孟
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 孙卿后孟子百余年，以
为人性恶，故作《性恶》一篇，以非孟子。” ［１０］４４如此

看来，似乎持性善的孟子与持性恶的荀子有着根本

性的不同。 但事实上，在刘向的视野中，性善与性恶

只是孟、荀思想的一个差别，这个差别并没有达到无

法兼容的程度，是否持守孔子之道才是根本。 持守

孔子之道的核心在于是否以王道反对霸道。 因此，
刘向强调“唯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 ［１０］４４－４５，又说

“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 ［１０］４４。 可见

在刘向看来，在持守孔子王道这一点上，从孟子到荀

子再到董仲舒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传承脉络中，
刘向尤其看重荀子。 可以认定，至少直到西汉末年，
学者的权威看法是，董仲舒是在继承荀子的意义上

传承孔子之道的。 后来东汉的王充将孟、荀、董在人

性论上的差异加以放大，而言“董仲舒览孙、孟之

书，作情性之说曰：‘天之大经，一阴一阳。 人之大

经，一情一性。 性生于阳，情生于阴。 阴气鄙，阳气

仁。 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谓恶者，是见其阴者

也。’” ［１１］这是历史上首次以人性论为核心将孟、
荀、董置于同一个思想进程中加以比较。 宋代孟子

地位得以拔高后，孟子才在这个思想进程中占据了

核心地位，荀子、董仲舒均被视为歧出。
直到今天，有关孟、荀、董人性论的所有争论都

未越出刘向、王充、宋儒的评判视野。 从董仲舒人性

论研究来看，对性三品、性善情恶等说的强调，乃远

承王充，而其中无论是对董仲舒人性论的批判，还是

对其趋向性善论的阐解，均得自宋儒；对董仲舒所承

孔子、荀子“性朴论” 的挖掘，则承自刘向［１２，１３］ 。
总体来看，刘向离董仲舒更近，其看法也可能更接近

历史实情。 具体到人性论问题上，刘向以荀子为尊，
以董仲舒为继承荀子，但又并不认为评判是否承继

孔子之道的依据在于对人性的看法，实际上也道出

了荀子、董仲舒人性论的部分真相。 可以认定，董仲

舒人性论和前辈学者最具共通性者是荀子，他们的

起点和终点都是一致的，只是中间的论证环节多有

差异，而这些差异的部分，正是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

（包括正名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中国人性论史的总体发展逻

辑中给每一种人性论以定位，但具体到每一个思想

家身上，这种总体性的视野不仅无助于我们探知他

们的人性论之真相，反而造成了更多的理论遮蔽。
在总体性视野中，处在人性论发展逻辑链条上的每

一位思想家，都不自觉地完成了被后来人看作是某

一个“必要”的逻辑环节，但他们并没有要完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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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逻辑的思想史责任。 因此，这种在整个人性论

发展逻辑中给出每一个思想家逻辑地位的描述方

法，对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人性论发展史的总体概况

会有些许助益，却无助于真切把握每一位思想家立

论时真正的问题意识，以及人性理论在他们自己的

整个学说中的真实地位与作用。 从董仲舒人性论来

看，最常见的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和同一说—
性品级说的逻辑划分，实际上都是对哲学史正、反、
合发展逻辑的简单借用，是站在今人观念之上强迫

董仲舒必须要有一种逻辑上的连贯性，并不能帮助

我们深入了解董仲舒人性论的真相。
少数论者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自觉，因此会在

董仲舒的整个学术体系中探究人性理论的地位和作

用。 如此方能看清为何董仲舒人性论会存在那么多

所谓的矛盾和冲突。 必须指出，这种探究方式虽然

有效，但其成效既取决于对董学的整体理解，又受限

于重构董学体系的方式。 因此，继续深入探究董仲

舒人性论的最基础工作，仍然是对董学进行更符合

董仲舒本意的细致疏解。 而继续深入探究中国人性

论史的最基础工作，也落实于对每一位思想家的人

性论在他们自身的思想体系中做出更适当的阐发。

注释

①以李宗桂先生为代表。 李宗桂：《董仲舒人性论析要》，《齐鲁学

刊》１９９２ 年第 ５ 期。 ②可参考申云同先生所作总结。 申云同：《从
〈劝学〉〈性恶〉的多个比喻看荀子及其后学的人性论》，《现代哲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③如《性恶》中有“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

必有征于人”之语，与“天人三策”中武帝策问大致相同，此语意在强

调天人相合，与《天论》天人相分之旨相悖。 王先谦：《荀子集解》，中
华书局，１９８８ 年，第 ４４０ 页。 ④可参考任蜜林先生所引傅斯年先生

语及总结。 任蜜林：《董仲舒王道视野下的人性善恶论》，《哲学动

态》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 ⑤俞樾、刘师培释栣为禁，本文从之。 钟肇鹏

等：《春秋繁露校释》，山东友谊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５３０ 页。 ⑥苏舆

释诚为实，本文从之。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
２９４ 页。 ⑦《说文》 曰：“瞑，翕目也。” 《说文》 释翕为起，段注认为

“《释诂》、《毛传》皆云：翕、合也；翕从合者、鸟将起必敛翼也”。 段

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 １３４、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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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名看董仲舒对荀子人性论的创造性发展


